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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双随机抽查检查和执法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抽查检查和执法的主体

此次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和执法工作由市县二级应急管理

和经信部门联合实施，行政处罚以应急管理部门为主实施。

二、抽查和执法的对象

一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二是钢铁、粉尘作业场所 10人

以上粉尘涉爆企业。

三、抽查检查和执法的内容

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二是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对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检查其安全生产条件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情况。三是钢铁企

业按照“钢八条”，粉尘涉爆企业按照“粉六条”的检查事项开展检

查和执法。

四、抽查检查和执法分组安排

市级本次抽查检查共成立 3个检查组，抽查企业 14家，县

（市、区）级检查辖区内企业总数不少于 2%的企业。市县可以

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湖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百日清零行动”开展本次抽查检查和执法工作。

五、抽查检查和执法任务完成时限

工业企业安全生产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和执法工作于 6 月

开始至 11月结束，其中钢铁、粉尘作业场所 10人以上粉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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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需要满足的条件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需符合《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八条 企业选址布局、规划设计以及与重要场所、设施、

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

的规划和布局；新设立企业建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专门用于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区域内；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

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八类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三）总体布局符合《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50489）、《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等标准的要求。

石油化工企业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要求。

第九条 企业的厂房、作业场所、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

设备、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经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

单位设计、制造和施工建设；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



—5—

险化学品的装置，由具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化专业甲级

设计资质的化工石化设计单位设计；

（二）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

的工艺、设备；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必须在小试、中

试、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

用的化工工艺，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

靠性论证；

（三）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装

设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装设紧

急停车系统；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化学品的场所装设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报警等安全设施；

（四）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并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距离；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之间及其与建（构）

筑物之间的距离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同一厂区内的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的布置必须适用

同一标准的规定。

第十条 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并为从业

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对本企业的生产、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

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对已确定为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和储存设施，应当执行《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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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能够

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每位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岗位相匹配。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化工工艺、装置、设施等实际情

况，制定完善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安全生产例会等安全生产会议制度；

（二）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三）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四）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五）领导干部轮流现场带班制度；

（六）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七）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八）重大危险源评估和安全管理制度；

（九）变更管理制度；

（十）应急管理制度；

（十一）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事件管理制度；

（十二）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制度；

（十三）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公用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十四）动火、进入受限空间、吊装、高处、盲板抽堵、

动土、断路、设备检维修等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十五）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十六）职业健康相关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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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十八）承包商管理制度；

（十九）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定期修订制度。

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工艺、技术、

设备特点和原辅料、产品的危险性编制岗位操作安全规程。

第十六条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

得安全合格证书。

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程）中

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企业应当有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

管理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书。

本条第一、二、四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

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提取与安全生产有关的

费用，并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

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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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企业应当依法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安全评

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并按照安全评价报告的意见对存在的安

全生产问题进行整改。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依法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为用户提

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

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

签。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符合下列应急管理要求：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

报有关部门备案；

（二）建立应急救援组织，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建立应

急救援组织，但应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三）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生产、储存和使用氯气、氨气、光气、硫化氢等吸入性有

毒有害气体的企业，除符合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外，还应当配备

至少两套以上全封闭防化服；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还应当设立

气体防护站（组）。

第二十二条 企业除符合本章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还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

他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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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钢铁企业“钢八条”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1

炼钢厂在吊运铁

水、钢水或液渣

时，未使用固定式

龙门钩的铸造起

重机；炼铁厂铸铁

车间吊运铁水、液

渣起重机不符合

冶金起重机的相

关要求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4规定：

炼钢车间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铸造起重机，铸造起

重机额定能力应符合 GB50439的规定。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6.1.2规
定：炼钢企业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带有固定龙

门钩的铸造起重机，铸造起重机额定能力应符合 GB50439
的规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2. 吊运铁水、钢水与液

渣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重机的相关要求；炼钢厂在吊运重

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使用固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

机。

现场抽查：

（1）查看吊运熔融金属起重

机定期检验报告是否为冶金

起重机（炼钢厂为铸造起重

机），是否年度检验合格；

（2）炼钢厂吊运铁水、钢水

和液渣起重机是否为固定式

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

（3）炼铁厂铸造车间吊运铁

水、液渣起重机是否为冶金

起重机（额定起重量≥75t，
应为铸造起重机）。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

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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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2

吊运铁水、钢水和

液渣起重机龙门

钩横梁焊缝、耳轴

销和吊钩、钢丝绳

及其端头固定零

件，未进行定期检

查，发现问题未及

时整改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3规定：

铁水罐、钢水罐龙门钩的横梁、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

其端头固定零件，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应定期对吊钩本体作超声波探伤检查。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4.6规定：

起重机械应按照 GB/T6067.1 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

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检测检验。吊钩、板钩、横梁等吊具部

件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离线探伤检查；吊钩、板钩等出现

严重磨损、钩片开片等情况应进行更换，并对板钩、横梁

的轴进行探伤检查；必要时进行金相检查，防止发生蠕变

现象。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2. 吊运铁水、钢水与液

渣起重机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头

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

查阅资料：

（1）是否对龙门钩横梁焊

缝、耳轴销进行年度探伤，

是否有探伤报告；

（2）是否有吊钩、板钩、钢

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的日

常检查记录。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

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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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3

操作室、会议室、

交接班室、活动

室、休息室、更衣

室等场所设置在

铁水、钢水和液渣

吊运影响的范围

内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

的操作室、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不得

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的影响范围内。

【标准】《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
5.7规定：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吊运行走区域禁止设置操

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澡

堂等人员集聚场所；危险区域附近的上述建筑物的门、窗

应背对吊运区域。

5.17规定：熔融金属罐冷热修区不应设在吊运路线上，应

设置通风降温设施，地面应有安全通道。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1.会议室、活动室、休

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铁水、钢水与液渣吊运影响的

范围内。

现场抽查：

（1）操作室、会议室、交接

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

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是否设

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吊

运跨地坪内（横向以靠近吊

运侧立柱边线为界，且区域

外的上述建筑物的门窗应背

对吊运区域）；

（2）冷热修区是否设置在熔

融金属和熔渣吊运走行区域

内（横向边界同第 1项，纵

向与工艺所需罐体吊运极限

边界至少 15m以上，且应在

地面熔融金属罐吊运一侧，

设置高度不小于 2m，宽度

超出冷热修工作区 1m 以上

实体耐火墙）。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

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事

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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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4

钢水铸造（连铸、

模铸）流程未规范

设置钢水罐、溢流

槽等高温熔融金

属紧急排放和应

急储存设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12.3.3规定：

连铸浇注区，应设事故钢水罐、溢流槽、中间溢流罐、钢

水罐漏钢回转溜槽、中间罐漏钢坑及钢水罐滑板事故关闭

系统。应保持以上应急设施干燥，不得存放其它物品，以

保证流通或容量。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5.9规定：

吊运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的区域应设置事故罐，事故罐放

置应在专用位置或专用支架上，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

识。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4.金属铸造、连铸、浇

铸流程未设置铁水罐、钢水罐、溢流槽、中间溢流罐等高

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

1.查阅资料：

钢水铸造（连铸、模铸）安

全设施设计，是否有高温熔

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

设施内容。

2.现场抽查：

（1）连铸流程是否规范设置

事故钢水罐、漏钢回转溜槽

（含按需设置的中间溢流

罐）、中间罐漏钢坑等高温

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

存设施，且维护良好；

（2）模铸流程是否规范设置

事故钢水包等应急储存设

施，且维护良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

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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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5

氧枪等水冷元件
未配置出水温度
和进出水流量差
检测、报警装置，
未与炉体倾动、氧
气开闭等联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9.1.4第 1款
规定：转炉氧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张力测定、钢绳断
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位停靠点，应与转炉
倾动、氧气开闭、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锁；当氧气压力
小于规定值、冷却水流量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过规定
值、进出水流量差大于规定值时，氧枪应自动升起，停止
吹氧。转炉氧枪供水，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第 2款规定：转炉副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张力测定、
钢绳断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位停靠点，应
与转炉倾动、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锁；当冷却水流量低
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过规定值、进出水流量差大于规定
值时，副枪应自动升起，停止测量。转炉副枪供水，应设
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10.1.8 规定：水冷炉壁与炉盖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
小车水套、竖井水冷件等，应配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
差检测、报警装置。出水温度超过规定值、进出水流量差
报警时，应自动断电并升起电极停止冶炼，操作人员应迅
速查明原因，排除故障，然后恢复供电。
11.1.4规定：受钢液高温影响的水冷元件，应采取必要的
安全措施，确保在断电期间保护设备免遭损坏；可能因冷
却水泄漏酿成爆炸事故的水冷元件，如 VOD、CAS-OB、
IR-UT、RH-KTB 中的水冷氧枪，应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
警装置；报警信号发出后，氧枪应自动提升并停止供氧，
停止精炼作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6.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
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检测、报警装置及温度监测，
未与炉体倾动、氧气开闭等联锁。

现场抽查：
（1）转炉氧枪、副枪各枪位
停靠点是否与转炉倾动、氧
气开闭、冷却水流量和温度
等联锁，转炉氧枪、副枪，
是否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
断阀；
（2）电弧炉水冷炉壁与炉盖
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
小车水套、竖井水冷件等，
是否配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
流量差检测、报警装置；报
警信号是否与自动断电和提
升电极设置联锁；
（3）VOD、CAS-OB、IR-UT、
RH-KTB中的水冷氧枪是否
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
置，报警信号是否与氧枪自
动提升和停止供氧设置联
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
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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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6

高炉、转炉、钢水

连铸、加热炉和煤

气柜等煤气区域

的有人值守的主

控室、操作室和人

员休息室等人员

较集中的地方以

及在可能发生煤

气泄漏、聚集的场

所，未设置固定式

一氧化碳监测报

警装置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

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

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GB6222），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

的场所，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4.10
规定：煤气危险区(如地下室、加压站、热风炉及各种煤

气发生设施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定期测定，在关键部

位应设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作业环境一氧化碳最高允许

浓度为 30mg/m3（24ppm）。

8.2.4规定：站房内应设有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并把检测信

号传送到管理室内。

说明：本条指煤气加压机房、风机房和混合装置区域。

9.2.2.3规定：活塞上部应备有一氧化碳检测报警装置及空

气呼吸器。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8.煤气区域的值班室、

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

报警装置。

现场抽查：

（1）高炉、转炉、钢水连铸、

加热炉、煤气柜、加压机、

抽风机、混合站等煤气区域

的主控室、操作室、会议室、

休息室等人员集中的地方是

否安装固定式 CO检测报警

仪；

（2）易发生煤气泄漏、聚集

的设施部位（高炉风口及以

上平台、转炉炉口及以上平

台、加压站房和其他煤气设

施等区域）是否安装固定式

CO检测报警仪；

（3）固定式 CO报警仪是否

在有效期内或校准周期内；

（4）固定式 CO检测报警仪

是否处于正常使用状态（电

源、显示等）。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安装、

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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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7

高炉、转炉、加热
炉、煤气柜、除尘
器等设施的煤气
管道未设置隔断
装置和吹扫设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
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
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7.5.2
规定：……为防止煤气串入蒸汽或氮气管内，只有在通蒸
汽或氮气时，才能把蒸汽或氮气管与煤气管道连通，停用
时应断开或堵盲板。
10.2.1规定：煤气设施停煤气检修时，应可靠地切断煤气
来源并将内部煤气吹净。长期检修或停用的煤气设施，应
打开上、下人孔、放散管等，保持设施内部的自然通风。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二、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9. 高炉、转炉、加热炉、
煤气柜、除尘器等设施的煤气管道未设置可靠隔离装置和
吹扫设施。

1.查阅资料：
（1）煤气设施检修作业审批
材料；
（2）审批单中的安全措施，
是否涵盖隔断煤气来源和规
范吹扫置换要求。
2.现场抽查：
（1）煤气设施进、出口处是
否规范设置隔断装置和吹扫
设施；
（2）煤气设施停煤气检修
时，是否规范隔断煤气；
（3）煤气设施吹扫置换结束
后，吹扫介质管道是否与煤
气管道物理断开或规范堵盲
板。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安装、
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8
使用国家明令禁
止使用的设备、材
料和工艺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
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
不得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技术、工艺和设
备；对现有工艺、设备进行更新或者改造的，不得降低其
安全技术性能。
【规范性文件】《关于发布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备
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7〕142
号）第 1-10项

1.查阅资料：
设备资料清单和设备检测检
验报告是否存在应当淘汰的
危及生产安全设备。
2.现场抽查：
是否存在淘汰落后设备、材
料和工艺。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七）使用应当淘汰的危
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事
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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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涉爆企业“粉六条”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1

不同种类的可燃性粉

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

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

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

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

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

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

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

表大会报告。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1
规定：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不应合用同一除尘系统。

8.1.2规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系统不应与带有可燃

气体、高温气体或其他工业气体的风管及设备连通。

8.1.3规定：应按工艺分片（分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除

尘系统。

8.1.4规定：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不应连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一、

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业领域。2.
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

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1.查阅资料：

除尘系统设计图纸、

改造方案等。

2.现场检查：

除尘系统是否存在互

联互通。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

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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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2

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

采用泄爆、隔爆、惰化、

抑爆、抗爆等一种或多

种控爆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

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7.1.3
规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应采用泄爆、抑

爆和隔爆、抗爆中的一种或多种控爆方式，但不能单独

采取隔爆。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3.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

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现场检查：

除尘系统采用的控爆

措施是否规范、有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

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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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3

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

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

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

除尘风道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生产经营

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

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3.2
规定：禁止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8.4.2规定：禁止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5.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

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2016年）

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6〕137号）

现场检查：

（1）收尘部位是否设

置重力沉降室；

（2）除尘风道是否为

干式巷道式构筑物。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七）使用应当淘

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设备的；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

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

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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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

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

系统未采用负压除尘

方式；其他可燃性粉尘

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

送粉尘时，未规范采取

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

点燃源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

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

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7
规定：铝镁等金属粉尘禁止采用正压吹送的除尘系统；

其他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时，应采取可靠

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4.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

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现场检查：

（1）铝镁等金属粉尘

除尘系统是否采用负

压除尘方式；

（2）其他粉尘若采用

正压除尘方式，是否

规范采取火花探测消

除等防范点燃源措

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
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第一百零
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
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
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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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5

粉碎、研磨、造粒、砂

光等易产生机械火花

的工艺，未规范采取杂

物去除或火花探测消

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

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6.4.2
规定：在工艺流程的进料处，应设置能除去混入料中杂

物的磁铁、气动分离器或筛子等防止杂物进入的设备或

设施。

6.4.5 规定：粉尘输送管道中存在火花等点火源时，如

与木质板材加工用砂光机连接的除尘风管、纺织梳棉

（麻）设备除尘风管等，应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

装置。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8.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

的工艺设备前，未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9.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规范设置火

花探测报警装置。

现场检查：

易产生机械火花的工

艺的杂物去除、火花

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

源措施是否规范、有

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

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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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6

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

理制度，作业现场和相

关设备设施积尘未及

时规范清扫；铝镁等金

属粉尘的收集、贮存等

处置环节未落实防水

防潮、通风、氢气监测

等必要的防爆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
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
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6.1.3
规定：对遇湿自燃的金属粉尘，其收集、堆放与贮存时
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9.1规定：企业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制定包括清扫范
围、清扫方式、清扫周期等内容的粉尘清理制度。
9.4规定：所有可能沉积粉尘的区域（包括粉料贮存间）
及设备设施的所有部位应进行及时全面规范清扫。
9.5规定：应根据粉尘特性采用不产生扬尘的清扫方法，
不应使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宜采用负压吸尘方式清
洁。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10.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
规范清理。

1.查阅资料：（1）粉
尘清理制度是否符合
标准要求和企业实
际；
（2）清扫记录情况。
2.现场检查：
（1）现场和相关设备
实施内部粉尘清扫是
否按制度执行及效
果；
（2）湿法除尘系统内
部及水池淤泥是否及
时清理；
（3）铝镁粉尘收集、
贮存环节防水防潮、
通风、氢气监测等措
施是否规范、有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
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三）未对安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
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
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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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级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和执法分组
执法

检查组
成 员 抽查企业

第一组

毛 文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支队长

钱 亨 市经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

袁 威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队员

项先宝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队员

专 家 1人

联络员：袁 威 0722-3591123

随县雄丰布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辉铝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环贸纺织品有限公司

随州市正宏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耀坤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组

张 印 市应急局危化科科长

赵 伟 市经信局行业管理科科长

加梦洋 市应急局危化科科员

张 鹏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队员

专 家 1人

联络员：加梦洋 0722-3590005

随州市靖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随州市鸿伟化工有限公司

随州市乾泰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瑞泰气体有限公司

第三组

王 亮 市应急局基础科科长

谢 锟 市军民融合办秘书科科长

閤 明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队员

王 琦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队员

专 家 1人

联络员：閤 明 0722-3590567

湖北昌宏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昌瑞纺织有限公司

广水华鑫冶金工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华裕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水瑞达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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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联合双随机抽查检查和执法工作完成情况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2022年 月 日

地市（州）
县市

区

检查

企业

数量

发现

问题

数量

现场

立即

整改

责令

限期

整改

现场

紧急

处置

暂时

停产

停业

立案处

罚企业

数

立案违法

行为数

其他

处置

措施

下达

整改

文书

备注

家 项 项 项 项 家 家 项 项 份

市本级 ——

合 计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注：危化和工贸各报一张工作完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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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30日印发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水瑞达分公司

